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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移能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 2024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披露有关要求，山东中移

能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就中兴华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我公司 2024年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(2025)第 015221号出

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做出如下专项说明： 

一、2024年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主要内容 

如财务报表附注五、5及附注十二、2所述，贵公司 2024年 12 月 31日其他

应收款中列示应收介休市衡展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介休衡展”）借款余额

3,235.25万元（其中本金 3,050.00万元），介休衡展未能按照借款协议约定偿

付到期借款，该项其他应收款余额是否能够收回存在不确定性。虽然我们实施了

函证、检查等必要的审计程序，但我们仍未能取得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以对

该款项可回收性的管理层估计做出判断，因而无法确定上述事项对贵公司的财务

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的影响。 

二、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

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发布对外财务资助公告，介于介休市衡展贸易有

限公司多次无偿为公司介绍客户，一直保持良好合作，对接资源，介绍潜在客户。

拟向对方提供借款 4,700元人民币，利率为 0，用于年底生产经营周转，借款期

限 180天。因审计师审计程序大量涉及到对方公司内部管理信息，虽经我方极力

协调，仍无法执行满意的审计程序，对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。本公司针

对此事项说明如下： 

受疫情和行业大环境影响，对方资金周转困难，公司于 2023年 1月 19日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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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300 万元，2 月 22 日收回 200 万元。虽原协议并未到期，但公司主动对接对

方，签订分期付款协议。已于 4 月 26 日收回 1,150 万元，余款 3,050 万元自 5

月 31 日起执行有息借款，年化利率 4%，本金分三期还款，2023 年 7 月 31 日前

还款 1,050万元，9月 30日前还款 1,050万元，11月 30日之前还款 950 万元。 

截止 2023 年 12月 31 日，公司仍有 3,122.86 万元(其中本金 3,050.00

万元)未能收回，经与对方对接，公司于 2024 年 4月 1日签署完成了与介休市衡

展贸易有限公司和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的《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二》，剩余借款

本金 3,050 万元延期 1年，延期期限在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，

延期期间利息按借款固定年利率 3.5%以日计息。 

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仍有 3,235.25（其中本金 3,050.00 万元）

未能收回，2025年 1月 24日回款 100.00万元，剩余借款本金 2,950.00 万元尚

未达成延期协议，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17 日分别向介休市衡展贸易有限公司和

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发了律师函，以此催要借款。后期公司不排除以诉讼方式

追回借款。 

董事会认为：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依据相关情况，本着严

格、谨慎的原则，对上述事项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董事会表示理解，该报

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4年度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。董事会正

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消除审计报告中相关事项

对公司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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